关于2024年度绩效评价情况的说明
（1）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。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部门组织对2024年度纳入部门预算的项目支出全面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共4个项目，涉及资金8500万元。从评价情况看，我局严格按财政局要求积极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做到事前预算绩效评估、绩效运行监控、开展绩效评价。对金额较大的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、项目的实施进度等进行实时监控，及时反馈给单位领导。从评价结果看，项目均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，项目综合评价为优。

组织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。评价结果显示，基本按照年初制定的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执行，保障部门日常工作运行，较好地完成全年工作任务。按月调度支出进度,定期公开预算执行情况,督促预算执行缓慢的单位，采取预算倒逼措施，加快预算执行力度，项目有序开展，整体支出平稳。今后将在管好用好资金上下功夫，有计划开支，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真正建立起服务型和效能型部门，及时向社会公开部门整体支出，做到信息公开真实、完整、透明，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。

组织对增绿增效工程建设项目等4个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，共涉及资金8500万元。以上项目由我部门自行组织开展绩效评价。从评价情况看，被评价项目绩效目标明确，决策依据充分，资金分配科学合理，项目管理较规范，项目完成良好，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。

我部门未组织对所属单位整体支出开展部门评价。

（2）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。
濉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2024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“增绿增效工程建设项目”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和所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。

增绿增效工程建设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0分。全年预算数为662万元，执行数为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0%。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本项目实施后，提高了森林面积、森林健康水平，提高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，又增加生物多样性，改善乡镇村庄周围森林景观质量，为现代都市居民提供了较好的生态旅游场所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：因县财政资金紧张等影响，导致补助资金未能及时足额拨付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存在一定的不足。下一步改进措施：积极与县财政沟通申请拨款，加快资金支付进度，加强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和流程，进一步深化、完善绩效管理体系，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促进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。

增绿增效工程建设项目项目的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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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	（2024年度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名称
	增绿增效工程建设项目

	主管部门
	173-濉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濉溪县林业局）
	实施单位
	173001-濉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濉溪县林业局）

	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分值 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662.00
	662.00
	0.00
	10
	0.00%
	0.00

	
	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
	662
	662
	0
	—
	
	

	
	上年结转资金
	0
	0
	0
	—
	
	

	
	其他资金
	0
	0
	0
	—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造林已完成，此项是财政拖欠的资金
	资金未拨付，其余绩效目标已完成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数量指标1
	省级下达任务
	达成预期指标
	20
	20
	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验收合格率
	≥90%
	91%
	10
	10
	

	
	
	时效指标
	当期任务完成率
	≥90%
	101%
	10
	10
	

	
	
	成本指标
	成本指标1
	＝200元/亩/年
	200元/亩/年
	10
	10
	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	提高林业产值
	效果明显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

	
	
	社会效益
	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程度
	明显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

	
	
	生态效益
	林业生态环境改善程度
	明显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

	
	
	可持续影响
	持续对生态环境的提升
	明显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满意度指标1
	≥90%
	91%
	10
	10
	

	总分
	
	100
	90.00
	


